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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邦和股份股本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 （万股 ） 持股比例

１

傅建平

３

，

０２４．４５ ４６．５３％

２

肖湘阳

１

，

４０６．８１ ２１．６４％

３

肖明

３３１．１３ ５．０９％

４

吴罗生

２３４．００ ３．６０％

５

付爱民

２０４．７５ ３．１５％

６

盈泰九鼎

２００．００ ３．０８％

７

河南九鼎

２００．００ ３．０８％

８

宁璐

１７５．５０ ２．７０％

９

昆吾九鼎

１７０．００ ２．６１％

１０

付建民

８７．７５ １．３５％

１１

贺昱哲

８７．７５ １．３５％

１２

耿明辉

５８．５０ ０．９０％

１３

雷文成

５８．５０ ０．９０％

１４

于晓东

５８．５０ ０．９０％

１５

金泽九鼎

４７．１５ ０．７２％

１６

那曲元和

３２．８５ ０．５１％

１７

廖铁斌

２９．２５ ０．４５％

１８

胡纯光

１１．７０ ０．１８％

１９

吕勇

１１．７０ ０．１８％

２０

胡华生

１１．７０ ０．１８％

２１

李宁湘

１１．７０ ０．１８％

２２

付颖

５．８５ ０．０９％

２３

唐建华

５．８５ ０．０９％

２４

叶刚

５．８５ ０．０９％

２５

王永强

５．８５ ０．０９％

２６

王国玉

５．８５ ０．０９％

２７

谭桂红

５．００ ０．０８％

２８

邹凯

４．０４ ０．０６％

２９

曹红兴

３．００ ０．０５％

３０

赵红涛

３．００ ０．０５％

３１

丛志刚

２．０２ ０．０３％

合 计

６

，

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二十三）股份公司整体变更为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２

日，经邦和股份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邦和股份整体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０

日，邦和药业取得了

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注册号为“

４１０１９９１００００５５７２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整体变更完成后，邦和药业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万元 ） 出资比例

１

傅建平

３

，

０２４．４５ ４６．５３％

２

肖湘阳

１

，

４０６．８１ ２１．６４％

３

肖明

３３１．１３ ５．０９％

４

吴罗生

２３４．００ ３．６０％

５

付爱民

２０４．７５ ３．１５％

６

盈泰九鼎

２００．００ ３．０８％

７

河南九鼎

２００．００ ３．０８％

８

宁璐

１７５．５０ ２．７０％

９

昆吾九鼎

１７０．００ ２．６１％

１０

付建民

８７．７５ １．３５％

１１

贺昱哲

８７．７５ １．３５％

１２

耿明辉

５８．５０ ０．９０％

１３

雷文成

５８．５０ ０．９０％

１４

于晓东

５８．５０ ０．９０％

１５

金泽九鼎

４７．１５ ０．７２％

１６

那曲元和

３２．８５ ０．５１％

１７

廖铁斌

２９．２５ ０．４５％

１８

胡纯光

１１．７０ ０．１８％

１９

吕勇

１１．７０ ０．１８％

２０

胡华生

１１．７０ ０．１８％

２１

李宁湘

１１．７０ ０．１８％

２２

付颖

５．８５ ０．０９％

２３

唐建华

５．８５ ０．０９％

２４

叶刚

５．８５ ０．０９％

２５

王永强

５．８５ ０．０９％

２６

王国玉

５．８５ ０．０９％

２７

谭桂红

５．００ ０．０８％

２８

邹凯

４．０４ ０．０６％

２９

曹红兴

３．００ ０．０５％

３０

赵红涛

３．００ ０．０５％

３１

丛志刚

２．０２ ０．０３％

合 计

６

，

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二十四）科瑞天诚、新疆华建收购邦和药业部分股权

１

、科瑞天诚收购傅建平、肖湘阳持有的邦和药业

３１．１７％

股权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 科瑞天诚与傅建平、 肖湘阳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分别以

２６

，

１５４．００

万元和

２９

，

９５２．００

万元的价格收购二人所持邦和药业

１４．５３％

和

１６．６４％

的股权。 三方约定，若收到上海莱士重组邦和药业项目被中国证监会否决的文件或截至该部分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完成满

１２

个月仍未收到中国证监会正式核准文件，协议效力于上述两个日期先到之日即时终止，该部分股权应恢复到转让前的状态，傅建平和肖湘

阳应将收到的转让价款全部退回给科瑞天诚，三方应于上述两个日期先到之日起一个月内完成该部分股权回转、转让价款退回和该部分股

权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科瑞天诚已分别支付给傅建平、肖湘阳

１４

，

３８４．７０

万元和

１６

，

４７３．６０

万元的股权转让款，付款比例均为

５５％

，

剩余转让价款将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收到中国证监会正式核准文件之日起一个月内支付。

２

、新疆华建收购邦和药业其他股东持有的

３１．８３％

股权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新疆华建与邦和药业

２９

名股东分别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收购

２９

名股东合计所持

３１．８３％

的股份。本次股权转让具体情况如

下：

序号 转让方 转让出资额 （万元 ） 转让出资比例 转让价格 （万元 ）

１

肖明

３３１．１３ ５．０９％ ９

，

１６２．００

２

吴罗生

２３４ ３．６０％ ６

，

４８０．００

３

付爱民

２０４．７５ ３．１５％ ５

，

６７０．００

４

厦门九鼎

２００ ３．０８％ ５

，

５３８．４２

５

河南九鼎

２００ ３．０８％ ５

，

５３８．４２

６

宁璐

１７５．５ ２．７０％ ４

，

８６０．００

７

昆吾九鼎

１７０ ２．６２％ ４

，

７０７．７２

８

付建民

８７．７５ １．３５％ ２

，

４３０．００

９

贺翌哲

８７．７５ １．３５％ ２

，

４３０．００

１０

雷文成

５８．５ ０．９０％ １

，

６２０．００

１１

耿明辉

５８．５ ０．９０％ １

，

６２０．００

１２

于晓东

５８．５ ０．９０％ １

，

６２０．００

１３

金泽九鼎

４７．１４８ ０．７３％ １

，

３０５．７２

１４

那曲元和

３２．８５２ ０．５１％ ９０９．７２

１５

廖铁斌

２９．２５ ０．４５％ ８１０．００

１６

吕勇

１１．７ ０．１８％ ３２４．００

１７

胡纯光

１１．７ ０．１８％ ３２４．００

１８

李宁湘

１１．７ ０．１８％ ３２４．００

１９

胡华生

１１．７ ０．１８％ ３２４．００

２０

王永强

５．８５ ０．０９％ １６２．００

２１

王国玉

５．８５ ０．０９％ １６２．００

２２

叶刚

５．８５ ０．０９％ １６２．００

２３

唐建华

５．８５ ０．０９％ １６２．００

２４

付颖

５．８５ ０．０９％ １６２．００

２５

谭桂红

５ ０．０８％ １４４．００

２６

邹凯

４．０４ ０．０６％ １０８．００

２７

曹红兴

３ ０．０５％ ９０．００

２８

赵红涛

３ ０．０５％ ９０．００

２９

丛志刚

２．０２ ０．０３％ ５４．００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新疆华建已支付给

２９

名股东共计

４０

，

１０５．８０

万元的股权转让款，付款比例为

７０％

，

２９

名股东按其持有的邦和

药业股权比例获得。

关于剩余

３０％

转让价款的支付，厦门九鼎、河南九鼎、昆吾九鼎、金泽九鼎、那曲元和将在下述两个日期先到之日起一个月内获得：（一）上

海莱士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或其他适当方式使邦和药业成为其全资子公司事宜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并取得正式的核准文件；（二）股权转让

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日始已满

１２

个月或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其余

２４

名自然人股东将在下述两个日期先到之日起一个月内获得：（一）上海莱士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或其他适当方式使邦和药业成为其全资子公司事宜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并取得正式的核准文件；（二）股权转让完成工商变

更登记日始已满

１２

个月。

上述股权转让对邦和药业

１００％

股权的估值为

１８．００

亿元。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１

日，邦和药业获得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下发的股东变更《准予变

更登记通知书》，完成此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科瑞天诚、新疆华建成为邦和药业的股东。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邦和药业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万元 ） 出资比例

１

傅建平

２

，

０８０．００ ３２．００％

２

新疆华建

２

，

０６８．９５ ３１．８３％

３

科瑞天诚

２

，

０２６．０５ ３１．１７％

４

肖湘阳

３２５．００ ５．００％

合计

６

，

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三、邦和药业控制关系

（一）邦和药业的股权结构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邦和药业股权结构如下：

（二）邦和药业的子公司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邦和药业有三家子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１

、基本情况

（

１

）醴陵邦和

项目 基本情况

名 称 醴陵市邦和单采血浆有限公司

住 所 醴陵市来龙门办事处珊田村泉塘组

法定代表人 付爱民

注册资本

１５０

万元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机采 、供应血浆 （限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７

日前有效）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１

日

持股比例

１００％

（

２

）上林邦和

项目 基本情况

名 称 上林邦和单采血浆有限公司

住 所 上林县大丰镇东关路

法定代表人 雷文成

注册资本

６００

万元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采集血液制品生产用人血浆 （单采血浆许可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６

日 ）、销售 。 （凡涉及许可证的项目凭许可证在有效期限内经营）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２１

日

持股比例

１００％

（

３

）广仁药业

项目 基本情况

名 称 湖北广仁药业有限公司

住 所 湖北省广水市桐柏大道

２０９

号

法定代表人 傅建平

注册资本

１

，

９０５

万元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片剂 、颗粒剂 、丸剂 、糖浆剂 、散剂 、煎膏剂 、露剂 、胶囊剂 、合剂 、酊剂、食品 、工艺品生产销售 ，化妆品销售 。 （涉及前置许可的持许可证经营 ）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２

日

持股比例

１００％

广仁药业下属子公司武汉邦和营销与黑龙江广仁简要情况如下：

武汉邦和营销成立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

日，法定代表人为吴罗生，注册资本

５０

万元，实收资本

５０

万元，住所为武汉市江汉区新华西路武汉菱角

湖万达广场

Ａ

区第

Ａ

幢

Ａ２

单元

２５

层

１－２３

房，主要业务为保健食品等的销售。

黑龙江广仁成立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６

日，法定代表人为简志光，注册资本

１００

万元，实收资本

１００

万元，住所为哈尔滨市香坊区（原动力区）朝阳

镇新发村，主要业务为中药材等农产品种植。

２

、主要财务指标

（

１

）醴陵邦和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３－４－３０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资产总额

８

，

５３３

，

１２１．５２ ７

，

９００

，

９１１．３３ ８

，

４５４

，

０２１．６０

负债总额

８５９

，

８０８．１５ １

，

３５６

，

１５３．３２ ５

，

２３６

，

０１５．９０

所有者权益

７

，

６７３

，

３１３．３７ ６

，

５４４

，

７５８．０１ ３

，

２１８

，

００５．７０

营业收入

１２

，

３９２

，

９７９．６１ ３４

，

３５８

，

６４４．３９ ２６

，

７７６

，

２２２．４６

净利润

１

，

１２８

，

５５５．３６ ３

，

３２６

，

７５２．３１ ２

，

５０５

，

１９７．４０

（

２

）上林邦和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３－４－３０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资产总额

１４

，

４４３

，

９８８．３０ １４

，

５２０

，

７２７．５０ １３

，

１７６

，

１１５．７４

负债总额

６

，

４３３

，

６４１．２１ ６

，

５０４

，

６３４．５５ ６

，

０３２

，

９６４．７０

所有者权益

８

，

０１０

，

３４７．０９ ８

，

０１６

，

０９２．９５ ７

，

１４３

，

１５１．０４

营业收入

９

，

６８３

，

３９４．０７ ２６

，

５０１

，

１２３．６９ ２３

，

５５４

，

４３９．７４

净利润

－５

，

７４５．８６ ８７２

，

９４１．９１ １

，

４８１

，

６６１．５８

（

３

）广仁药业（合并口径）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３－４－３０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资产总额

６２

，

５５３

，

８８７．１３ ５６

，

３０５

，

８４９．９７ ４３

，

７０２

，

４９３．１３

负债总额

５７

，

９３５

，

０４２．６９ ４９

，

０２４

，

１３７．６８ ３４

，

７２５

，

６９８．９４

所有者权益

４

，

６１８

，

８４４．４４ ７

，

２８１

，

７１２．２９ ８

，

９７６

，

７９４．１９

营业收入

１０

，

１３８

，

７２５．９７ ２９

，

７３４

，

９５８．８６ ２３

，

５１４

，

７６８．６８

净利润

－２

，

６６２

，

８６７．８５ －１

，

６９５

，

０８１．９０ ９３７

，

４９２．９２

四、邦和药业股东出资及合法存续情况

１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的资产为科瑞天诚、新疆华建、傅建平和肖湘阳持有的邦和药业

１００％

股权。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科瑞天诚、新疆华建、傅建平和肖湘阳合法拥有邦和药业完整的所有权。 该等股权不存在质押、冻结、司法

拍卖、受托持股、设置信托或其他股东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形，该等股权亦不存在涉及诉讼、仲裁、司法强制执行等争议事项或者妨碍权属转移

的其他情况。

２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邦和药业股东已全部缴足邦和药业的注册资本，不存在出资不实、抽逃出资以及其他影响其合法存续的

情况。

３

、邦和药业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没有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

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４

、科瑞天诚、新疆华建、傅建平和肖湘阳转让邦和药业股权符合邦和药业公司章程规定。

五、主要资产权属、主要负债、对外担保及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一）主要资产的权属状况

根据国富浩华出具的“国浩专审字［

２０１３

］

４０５Ａ０００３

号”《审计报告》，邦和药业最近一年及一期资产情况如下：

资产

２０１３．４．３０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金额 （元 ） 占比 金额 （元 ） 占比

流动资产

１８８

，

３０７

，

８４８．８３ ４９．５６％ １９０

，

５２７

，

００７．５２ ４９．８１％

非流动资产

１９１

，

６８５

，

５２５．０９ ５０．４４％ １９１

，

９６４

，

２９７．７７ ５０．１９％

资产总额

３７９

，

９９３

，

３７３．９２ １００．００％ ３８２

，

４９１

，

３０５．２９ １００．００％

净资产

２４３

，

１８０

，

７７２．３６ － ２６０

，

０５１

，

７８７．６８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邦和药业资产总额为

３８

，

２４９．１３

万元， 其中流动资产

１９

，

０５２．７０

万元， 占资产总额比例为

４９．８１％

， 非流动资产

１９

，

１９６．４３

万元，占比为

５０．１９％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０

日，邦和药业资产总额

３７

，

９９９．３４

万元，其中流动资产

１８

，

８３０．７８

万元，占比

４９．５６％

，非流动资产

１９

，

１６８．５５

万元，占比为

５０．４４％

。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０

日，邦和药业净资产较

２０１２

年底减少

１

，

６８７．１０

万元，主要是由于邦和药业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进行了现金分红

１

，

９５０

万元。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５

日，经邦和药业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邦和药业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股利

３

元（含税），共计分配现金股利

１

，

９５０

万元，该分红事项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底实施完毕。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邦和药业拥有

５

宗土地使用权，

３０

处房产，

３

项专利和

３１

项商标。

广仁药业与中国工商银行广水支行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签订了

１８０５００１４－２０１０

广水（抵）字

００３２

号《最高额抵押合同》，广仁药业以其拥有的

房屋所有权（广房权证广字第

１１－００８１２

号）为广仁药业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期间在中国工商银行广水支行形成的不超过人民

币

９００

万元的债务提供抵押担保。 根据《物权法》第一百八十二条的规定，上述房产占有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应视为一并抵押。

上林邦和与上林县农村信用合作社明亮信用社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７

日签订了《抵押担保借款合同》，上林邦和以其拥有的房屋所有权（上房权

证人字第

２００８１００８１

号）为上林县农村信用合作社明亮信用社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

日期间向上林邦和提供的

５００

万元的借款提供抵

押担保。

（二）主要负债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０

日，邦和药业（合并）的负债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金额 占总负债比例

短期借款

９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７．２５％

应付票据

５

，

５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０５％

应付账款

４

，

３０２

，

０９５．８８ ３．１４％

预收款项

２

，

１３７

，

０８９．８４ １．５６％

应付职工薪酬

１

，

３７２

，

２３０．０６ １．００％

应交税费

４

，

７２６

，

２２６．１１ ３．４５％

其他应付款

２２

，

００１

，

１１９．６７ １６．０８％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４

，

７３３

，

８４０．００ ３．４６％

流动负债合计

１３６

，

８１２

，

６０１．５６ １００．００％

负债合计

１３６

，

８１２

，

６０１．５６ １００．００％

应付票据主要因邦和药业日常经营中使用承兑汇票所产生；应付账款为邦和药业日常经营中原材料采购相关业务的款项余额。

上述负债中，短期借款具体明细为：

贷款人 借款银行 金额 （万元 ） 借款期限 借款方式 备注

广仁药业 中国工商银行广水分理处

３００．００ ２０１３．３．１８－２０１３．１２．２０

抵押借款

－

广仁药业 中国工商银行广水分理处

９００．００ ２０１３．３．１８－２０１４．３．１７

抵押借款

－

邦和药业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行

１

，

５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０６．２０－２０１３．０６．１８

信誉 已到期归还

邦和药业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行

８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０６．２０－２０１３．０６．１９

担保 已到期归还

邦和药业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行

１

，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０６．２０－２０１３．０６．１９

担保 已到期归还

邦和药业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行

１

，

５００．００ ２０１３．０３．２５－２０１３．０９．２５

担保

－

邦和药业 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行

１

，

５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０５．１７－２０１３．０５．１６

担保 已到期归还

邦和药业 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行

１

，

５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０６．１４－２０１３．０６．１３

担保 已到期归还

合计

９

，

２００．００ － － －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邦和药业已归还到期的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行的借款合计

３

，

０００

万元、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省分行的借款合计

３

，

０００

万元。

（三）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０

日，邦和药业不存在对外担保情况。

（四）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邦和药业无应收股东、实际控制人的款项，其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邦和药业

的资金。

六、邦和药业主营业务情况

（一）最近三年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最近三年，邦和药业一直主要从事血液制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

（二）主要产品介绍

邦和药业目前可生产人血白蛋白、静注人免疫球蛋白、人免疫球蛋白和乙肝免疫球蛋白共

４

个品种的产品。 主要产品见下表：

产品名称 用途 批准文号

人血白蛋白

主要用于 ：

１

、失血创伤 、烧伤引起的休克 。

２

、脑水肿及损伤引起的颅压升高 。

３

、肝硬化及肾病引起的水

肿或腹水 。

４

、低蛋白血症的防治 。

５

、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 。

６

、用于心肺分流术 、烧伤的辅助治疗 、血液

透析的辅助治疗和成人呼吸窘迫综合征 。

国药准字

Ｓ１９９９３０３０

；国药准字

Ｓ１９９９３０２９

；国药

准字

Ｓ１９９９３０２８

。

静注人免疫球蛋白 （

ｐＨ４

）

主要用于 ：

１

、原发性免疫球蛋白缺乏症 ，如

Ｘ

联锁低免疫球蛋白血症 ，常见变异性免疫缺陷病 ，免疫球

蛋白

Ｇ

亚型缺陷病等 ；

２

、继发性免疫球蛋白缺陷病 ，如重症感染 ，新生儿败血症等 ；

３

、自身免疫性疾病 ，

如原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 ，川崎病 。

国药准字

Ｓ２００２３０２３

；

国药准字

Ｓ２００２３０２２

；

国药准字

Ｓ２００２３０２１

。

人免疫球蛋白 主要用于 ：预防麻疹和传染性肝炎 。 若与抗生素合并使用 ，可提高对某些严重细菌和病毒感染的疗效 。

国药准字

Ｓ２００２３０２４

；

国药准字

Ｓ２００２３０２５

。

乙型肝炎人免疫球蛋白 主要用于乙型肝炎的预防 国药准字

Ｓ２０１３０００４

公司属于生物制药行业中的血液制品子行业，国家对血液制品生产企业相关产品的生产工艺、技术标准、质量标准均严格规定，并高度

监管血液制品从血浆采集、产品生产、质检、批签发、销售等全流程，相关产品的生产工艺和技术、质量标准比较成熟，各企业之间差异不大，相

关产品获得生产批准文号即获得准入生产并上市销售的条件。

人血白蛋白和静注人免疫球蛋白两种产品占到我国血液制品市场约

９０％

的市场份额，是目前我国血液制品行业最主要的两种产品。邦和

药业尽管拥有四个产品的生产批文（其中乙型肝炎人免疫球蛋白生产批文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刚获得），但为集中资源，邦和药业主要生产人血白蛋白

和静注人免疫球蛋白，仅根据市场需求情况少量生产人免疫球蛋白。 邦和药业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获得乙型肝炎人免疫球蛋白生产批文后，将逐步建

立该产品的销售渠道，根据市场、产品情况安排生产。

（三）主要产品的工艺流程图

（四）主要经营模式

１

、采购模式

（

１

）供应商及其资质

根据《血液制品管理条例》有关规定，单采血浆公司由血液制品生产企业设立和管理，单采血浆公司只能向一个与其签订质量责任书的

血液制品生产单位供应原料血浆，严禁向其他任何单位供应原料血浆。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邦和药业拥有醴陵邦和和上林邦和两家

单采血浆公司，均为邦和药业的全资子公司。醴陵邦和和上林邦和仅能为邦和药业供应原料血浆。醴陵邦和和上林邦和均已取得省级卫生部

门颁发的《单采血浆许可证》，具体情况如下：

浆站名称 成立时间 单采血浆许可证有效期至 备注

醴陵邦和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未出现无法申请延续

《单采血浆许可证 》情况

《单采血浆站管理办法》规定：《单采血浆许可证》有效期为

２

年；《单采血浆许可证》有效期满前

３

个月，单采血浆站应当向原发证部门申请

延续；省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根据单采血浆站上一执业周期业务开展情况、技术审查和监督检查等情况进行审核，审核合格的，予以延

续；经审核不合格的，责令其限期整改；经整改仍不合格的，注销其《单采血浆许可证》。

醴陵邦和和上林邦和自成立以来未出现申请延续《单采血浆许可证》未获得批准的情况。 醴陵邦和的单采血浆许可证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到

期，目前正在办理申请延续的前期准备，并拟于近期申报。

（

２

）邦和药业对单采血浆公司的管理

邦和药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的要求，制定了《原料血浆质量标准》、《原料血浆质量标准管理规程》、《原料血浆放行审核标准操作

规程》等，通过上述管理制度对单采血浆站在供浆员的选择、血浆的采集、血浆的检验、血浆贮存、血浆运输及供浆员免疫要求等方面，通过签

订《原料血浆质量保证责任书》的形式对单采血浆站进行严格要求。 同时，邦和药业根据《单采血浆站质量管理规范》和《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

范》（

２０１０

年修订）的相关要求，制定了《单采血浆站质量审计标准管理规程》、《单采血浆站现场质量审计结果评定标准操作规程》，并由质量保

证部每半年对单采血浆站进行现场质量审计一次，并形成现场质量审计报告。

（

３

）邦和药业的采购模式

血液制品主要原材料为健康人血浆。 邦和药业生产所需人血浆均从全资子公司醴陵邦和和上林邦和采购。 邦和药业与醴陵邦和和上林

邦和每年签订《采购协议》，约定当年采购血浆的价格。血浆运至邦和药业后，由质量保证部和仓库共同验收，并检查温度记录。 邦和药业根据

血浆采购情况，定期与醴陵邦和和上林邦和结算购浆款。

２

、生产模式

（

１

）生产流程

邦和药业质量保证部对生产全过程进行监控，确保产品按照经国家批准的工艺进行生产，整个生产过程符合

ＧＭＰ

要求，确保产品的质量

和安全。

邦和药业生产采用相对固定的投料周期和投浆量，目前各种产品同时生产，具体生产工作流程如下：

①

原辅材料到公司后，由质量检验室对采购的原辅材料进行检验，检验合格后由质量监督室根据检验结果及供应商考核情况进行物料

的放行审核，生产技术部从仓库领用投入生产。

②

生产技术部根据采购的原料血浆量和销售计划制定生产计划并报公司批准。

③

生产技术部根据批准的生产计划，按批下发生产指令，安排生产时间、物料领取和每天的工作内容及操作方法，生产人员严格按照生

产工作指令、产品工艺规程及标准操作程序进行生产。

④

质量监督室人员负责对生产全过程进行监督，并对过程工艺参数进行复核，质量检验室对过程产品及原液、半成品进行检验，由质量

监督室根据监督和检验结果签发放行指令。

⑤

质量检验室人员按检验规程及相关的产品标准进行成品检验，以保证成品符合质量标准要求，并出具成品检验报告。

⑥

质量监督室人员对中间品、半成品和成品的检验过程及报告等内容进行审核，并对生产过程监督放行记录等内容进行审核，所有审核

项目都符合规定后，签发产品合格入库通知。

⑦

质量监督室对合格入库产品申请批签发，获得授权药品检验所批签发合格报告书后，由质量受权人签发成品放行审核记录。

由于实行批签发制度，产品生产检验周期（包括生产、检验、批签发时间）较长，邦和药业主导产品人血白蛋白和静注人免疫球蛋白的生产

检验周期为四个月左右。

（

２

）生产及检验周期

血液制品企业实行检疫期制度和批签发制度，邦和药业人血白蛋白的生产检验周期约为

４

个月左右，静注人免疫球蛋白的生产检验周期

约为

４

个月左右，人免疫球蛋白的生产检验周期约为

３

个月左右。

３

、销售模式

（

１

）产品销售模式

邦和药业血液制品销售采用以向经销商销售为主和向终端医院销售为辅的方式。 报告期内，邦和药业血液制品销售模式结构如下表所

示：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４

月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经销商

５

，

０２７．１８ ９８．２３％ ２２

，

１３９．３５ ９６．０１％ １９

，

２８４．９７ ９８．２４％

医院

９０．７６ １．７７％ ９２０．３０ ３．９９％ ３４５．６５ １．７６％

合计

５

，

１１７．９４ １００．００％ ２３

，

０５９．６５ １００．００％ １９

，

６３０．６２ １００．００％

经销商模式：首先，经销商在一定区域内拥有大量的客户资源，邦和药业与经销商合作，借助其已有的销售网络资源，可以实现在较短时

间内抢占市场。

医院模式：邦和药业设立销售部，在销售过程中直接服务终端用户，在与用户的沟通过程中及时获得用户对产品及服务的信息反馈，以

提高公司的产品质量和售后服务水平。

（

２

）销售网络构建

目前，邦和药业初步形成了覆盖全国的销售网络，邦和药业分地区销售收入如下：

单位：万元

产品

２０１３

年

１－４

月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东北

２４６．８５ ４．８２％ １

，

２６２．５１ ５．４７％ １

，

７２８．３９ ８．８０％

华北

４６１．２４ ９．０１％ ２

，

０２５．７６ ８．７８％ １

，

６４５．３６ ８．３８％

华东

５８７．６３ １１．４８％ ３

，

０８０．９１ １３．３６％ ３

，

０３５．４６ １５．４６％

华南

１６５．４６ ３．２３％ ９５２．７６ ４．１３％ ９１２．３９ ４．６５％

华中

３

，

０７１．１４ ６０．０１％ １３

，

５８４．８４ ５８．９１％ １０

，

０７５．６１ ５１．３３％

西北

４８１．７８ ９．４１％ １

，

４５０．７２ ６．２９％ １

，

３０８．３２ ６．６６％

西南

１０３．８４ ２．０３％ ７０２．１５ ３．０４％ ９２５．０８ ４．７１％

合计

５

，

１１７．９４ １００．００％ ２３

，

０５９．６５ １００．００％ １９

，

６３０．６２ １００．００％

（

３

）销售定价

邦和药业产品销售价格在国家限价范围内，主要采用成本加成法制定。 营销中心根据不同产品的具体特性，综合考虑产品当地招标价

格、产品的竞争优势、类似产品竞争状况、区域经销商销售规模等因素，采取成本导向、需求导向和竞争导向相结合的定价方法确定区域内的

代理销售价格。同时，营销中心根据市场反馈的各销售片区产品市场价格和销售情况做相应调整。邦和药业根据经销商销售具体情况对销售

价格进行一定指导，以保证各销售环节所承担的责任和工作量与其获取的毛利相对应，从而保持整体销售渠道的效率。

邦和药业产品价格的影响因素主要为招投标、原料血浆的供应情况、成本变动情况、企业的品牌定位等。

（五）主要产品销售情况

１

、邦和药业主要产品收入情况（分产品）

单位：万元

类别

２０１３

年

１－４

月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人血白蛋白

２

，

１９７．３３ ４２．９３％ ９

，

３５２．４８ ４０．５６％ ９

，

２２６．７５ ４７．００％

静注人免疫球蛋白

１

，

９３２．９２ ３７．７７％ １０

，

７７６．６６ ４６．７３％ ８

，

０５５．９９ ４１．０４％

中药及保健食品

９８７．６９ １９．３０％ ２

，

９３０．５１ １２．７１％ ２

，

３４７．８８ １１．９６％

合计

５

，

１１７．９４ １００．００％ ２３

，

０５９．６５ １００．００％ １９

，

６３０．６２ １００．００％

２

、邦和药业主要产品产量、销售情况

单位：万瓶

品种 年度 产量 销量 产销率

人血白蛋白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９．６３ ２８．５１ ９６％

２０１１

年度

３４．１４ ３２．１４ ９４％

静注人免疫球蛋白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１．４０ ２２．５２ １０５％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３．０１ １８．０６ ７８％

邦和药业主要产品

２０１２

年产量较

２０１１

年有小幅下降，主要是由于邦和药业

２０１２

年四季度开始进行

ＧＭＰ

改造，车间停止生产所致。

３

、主要血液制品价格变动情况

产品 年度 销量 （万瓶 ） 销售单价 （元

／

瓶 ） 销售收入 （万元 ）

人血白蛋白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８．５１ ３２７．９９ ９

，

３５２．４８

２０１１

年度

３２．１４ ２８７．０４ ９

，

２２６．７５

静注人免疫球蛋白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２．５２ ４７８．４７ １０

，

７７６．６６

２０１１

年度

１８．０６ ４４６．０５ ８

，

０５５．９９

近年来，血液制品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状态，产品价格呈上涨趋势。

（六）前五名客户营业收入合计金额及占比情况

单位：万元

年度 序号 公司名称 交易内容 金额 占比

２０１３

年

１－４

月

１

郑州邦正医药有限公司 血液制品

５８５．７９ １１．４４％

２

河南省大禹药业有限公司 血液制品

５４０．２８ １０．５５％

３

陕西怡康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血液制品

４０５．５７ ７．９２％

４

山东康益医药有限公司 血液制品

３７３．８１ ７．３０％

５

河南永安医药有限公司 血液制品

３２６．６０ ６．３８％

小计

２

，

２３２．０６ ４３．５９％

２０１２

年度

１

河南省中科医药有限公司 血液制品

２

，

３１０．１１ ９．９６％

２

山东康益医药有限公司 血液制品

１

，

７３２．６４ ７．４７％

３

河南中部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血液制品

１

，

５７０．５９ ６．７７％

４

郑州邦正医药有限公司 血液制品及食品

１

，

５３０．９８ ６．６０％

５

河南省大禹药业有限公司 血液制品

１

，

３３７．８３ ５．７７％

小计

８

，

４８２．１５ ３６．５７％

２０１１

年度

１

山东康益医药有限公司 血液制品

１

，

８９０．５９ ９．５６％

２

河南省中科医药有限公司 血液制品

１

，

８４９．３５ ９．３５％

３

河南省海尔森药业有限公司 血液制品

１

，

６２７．７１ ８．２３％

４

辽宁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血液制品

１

，

３５２．８３ ６．８４％

５

河北恒益医药有限公司 血液制品

１

，

１０９．４６ ５．６１％

小计

７

，

８２９．９４ ３９．５９％

报告期内，邦和药业不存在向单个客户的销售比例超过总额的

５０％

或严重依赖于少数客户的情况。

（七）主要原材料和能源供应情况

邦和药业所需的主要原材料为健康人血浆。 目前，整个血液制品行业都受血浆供应不足影响，邦和药业目前下属单采血浆站数量较少，

主要通过挖掘已有单采血浆站覆盖区域内供浆潜力来提高采浆规模。

邦和药业制定了《物料供应商标准管理规程》，对所有使用的原辅料、包装材料进行分类管理，并按照《物料供应商评估和批准标准操作规

程》对物料供应商进行质量评估。 必要时，由质量保证部会同使用部门和采供部门对关键性原辅料、包装材料的供应商，如乙醇、玻璃瓶等的

供应商（尤其是生产商）的质量体系独立进行现场质量审计，不受企业法定代表人、企业负责人及其他部门的人员的干扰和妨碍。 对于质量评

估合格的供应商，由质量受权人进行审核批准。 质量保证部根据质量评估的结果，制定相应的合格供应商目录，采购部按要求向合格供应商

目录中的供应商进行采购。 质量保证部按照《物料供应商考核标准管理规程》每年对合格供应商进行跟踪考核，考核不合格的取消其合格供

应商资格。 供应商产品如出现严重质量问题，由质量保证部组织进行调查，评估是否需要采取相应措施，必要时报请质量受权人，撤销其合格

供应商资格。

生产所需的能源主要为水、电、气等，供应充足。

１

、邦和药业主要产品成本构成情况

血液制品产品主要原材料为血浆，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血浆成本约占血液制品产品总成本比例为

７９．７０％

、

７８．０７％

。 原材料中血浆成本是产品

成本的主要构成。

２

、邦和药业原材料血浆采购价格变动情况

报告期内，邦和药业血浆成本呈上涨态势。主要原因支付给供浆员的营养费标准上升。另外，邦和药业不断加大浆源的拓展力度，为稳定

现有供浆人员和发展新的供浆人员，宣传等方面的成本都有较大程度上升，所以血浆价格每年都上涨。

３

、邦和药业前五大供应商情况

除血浆采购外，邦和药业前五大供应商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年度 序号 公司名称 采购产品 采购金额

占 总 采 购 金 额 比 例

（

％

）

２０１３

年

１ －４

月

１

四川南格尔生物医学股份有限公司 耗材

８５．７３ ２．８３

２

上海宏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５０Ｐ

板

５７．００ １．８８

３

随州市环潭塑料彩印包装厂 包材

４１．８７ １．３８

４

安徽阜阳新特药药业有限公司 原材料

１３７．９０ ４．５５

５

武汉金德富红公司 原材料

１０５．５５ ３．４８

小计

４２８．０５ １４．１２

２０１２

年度

１

四川南格尔生物医学股份有限公司 采浆器材

３０３．４２ ４．０４

２

安徽阜阳新特药药业有限公司 中药材

２０９．９７ ２．８０

３

苏雪 食品原料

１９７．４０ ２．６３

４

武汉市副食品商业储备有限公司 辅料

１７２．１７ ２．２９

５

上海宏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滤板 ，麦芽糖等

１５５．７８ ２．０８

小计

１

，

０３８．７４ １３．８４

２０１１

年度

１

四川南格尔生物医学股份有限公司 采浆器材

３７１．０２ ６．３５

２

上海宏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滤板 ，麦芽糖等

２１６．３６ ３．７０

３

安徽阜阳新特药药业有限公司 中药材

１９３．６１ ３．３１

４

武汉市副食品商业储备有限公司 辅料

１２９．７０ ２．２２

５

安徽安特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酒精

１１８．３６ ２．０２

小计

１

，

０２９．０５ １７．６０

（八）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情况

１

、环保情况

根据药品生产规范，邦和药业生产在血液制品洁净厂房内进行，无粉尘排放。 洁净生产区设置有洁净度为

Ａ

、

Ｂ

、

Ｃ

、

Ｄ

四级净化级别的净化

空调系统，净化空调房间的排风均经过滤器过滤后排至室外，排出室外的空气颗粒物浓度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要求。

邦和药业产生的废水主要为生产废水和职工生活污水。厂区已设置处置能力为每天

２００

吨的“水解酸化

－ＳＢＲ－

消毒”废水处理系统。目前，

邦和药业的废水处理装置，完全能接纳公司废水排放并有较大的余量空间。

邦和药业固体废弃物主要来自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物、 办公区每天的生活垃圾和办公废弃物等。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生物废料、滤

板、血浆包装袋、废组份等危险生物固体废物集中收集，送至规定的具有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单位进行集中处置。

报告期内邦和药业及下属浆站均与具备相关资质的医疗废弃物处置机构签订了《医疗废物处置合同》，由其负责下属浆站的医疗废弃物

处置工作，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

企业名称 废物名称 单位名称 资质有效期至

邦和药业

不合格血浆 、废血浆袋 郑州瀚洋天辰危险废物处置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生物制药过程中产生的过滤沉淀物 郑州天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广仁药业

废乙醇 华新环境工程 （武穴 ）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废药品 湖北中油优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９

日，国家环境保护部出具了环函［

２０１２

］

２５６

号《关于邦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上市环保核查情况的函》，确认公司符合环保法律

法规有关要求。

２

、安全生产情况

邦和药业成立了以总经理和常务副总经理为领导的安全生产小组，对安全生产负总责，并设有安全办公室，负责开展日常工作，各部门

负责人是本部门第一安全责任人。

依据国家相关安全法律法规，并结合实际情况，邦和药业制定了《安全生产责任制度》、《消防管理制度》、《安全作业证管理制度》等一系列

安全管理制度，确保安全工作可靠稳步开展。 邦和药业各岗位制定了规范的操作规程，并在员工手册中对安全行为进行了明确。

（九）质量控制情况

１

、质量管理体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２０１０

年版）是我国监督管理药品质量的法定技术标准。 目前，邦和药业所有产品均已列入国家药典，产品的质量

控制标准遵照其要求执行。

邦和药业拥有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包含原料血浆管理系统及原辅料、中间产品、半成品和成品的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体系，严格按照

《药品管理法》、《血液制品管理条例》、国家药监局颁布的现行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ＧＭＰ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的要求组织生产，

邦和药业产品内控质量标准高于国家法定的技术标准。

邦和药业制定了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涵盖影响药品质量的所有因素，系统地贯彻到物料管理、药品生产、控制及产品放行、贮存、发运的

全过程中。 质量保证部下辖质量监督室和质量检验室，通过多层面系统的管理确保产品质量。

２

、质量保证

质量保证部独立行使管理职责。 通过《物料供应商审计与批准管理程序》、《生产过程监控管理程序》、《产品质量回顾审核管理程序》等一

系列管理程序，全面覆盖物料供应商、仓储、生产过程关键点监控、生产环境监测、质量回顾、验证监测、发运召回、质量投诉等环节，实现全面

质量管理。 邦和药业建立了各级人员的质量责任制度，对原材料、中间产品、成品以及产成品的储运和发送等环节实行严格监控和检验。

３

、质量控制

（

１

）质量控制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２０１０

年版）是我国监督药品管理的法定标准，目前邦和药业所有产品均已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２０１０

年

版）。

邦和药业所有产品均能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２０１０

年版法定标准的要求。 人血白蛋白、静注人免疫球蛋白和人免疫球蛋白注册标

准的关键质量指标相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２０１０

年版）三部均有相应提高。

（

２

）物料的质量控制

药用物料必须从审核合格的供应商处采购，在入库前先由库管会同现场质量保证人员共同验收；相关人员按照取样操作规程进行取样，

送质量检验室检验；检验记录经审核后，出具合格检验报告书；合格的检验报告书会同原始记录经质量保证部负责人审核合格后，方可交质

量受权人审核放行。 对于不符合内控质量控制标准的物料，一律进行退货处理。

（

３

）生产过程质量控制

质量保证部按管理程序对生产的全过程进行现场监控，并监督相关文件的执行情况，根据

ＧＭＰ

规范，进行开工前检查控制、工艺卫生监

控、文件执行情况监督、生产过程工艺监控、中间体取样检验等质量控制工作。

（

４

）产品质量纠纷处理

邦和药业产品在历年的抽检送检中合格率为

１００％

；无因产品质量问题导致的不良反应。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邦和药业相关产品

未出现过重大产品质量事故。

４

、

ＧＭＰ

实施情况

为确保产品质量，邦和药业建立了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严格按照《药品管理法》、《血液制品管理条例》及现行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

典》和《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ＧＭＰ

）等的要求组织生产，遵循

ＧＭＰ

认证标准。

根据《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２０１０

年修订）》，现有从事血液制品、疫苗、注射剂等无菌药品生产的药品生产企业，应在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

达到新版药品

ＧＭＰ

要求，邦和药业已按照新版

ＧＭＰ

要求完成改造，并拟于

２０１３

年底前通过验收。

５

、质量控制措施

（

１

）完善的质量控制机构设置

（

２

）物料质量控制

Ａ

、原料血浆质量管理

邦和药业产品原料为血浆，原料血浆的质量安全直接影响产品的质量安全，严格按照《血液制品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及《单

采血浆站质量管理规范》等法律法规的要求采集原料血浆。 为确保原料血浆质量安全，邦和药业对下属的单采血浆站按照《单采血浆站质量

审计标准管理规程》每半年现场质量审计一次。 为了确保产品安全，从单采血浆采集后的初检至成品，整个过程经历了

４

次病毒检测，国家现

仅规定

３

次相关病毒检测。

邦和药业具有完善的血浆信息管理系统，对原料血浆进行检疫期管理，进一步增强血浆的安全保障。 该系统可追溯在血浆检疫期内的可

疑血浆。 通过多次检测确认的符合检疫期要求的合格血浆方可投产。

Ｂ

、辅料、包装材料、试剂、血浆耗材等物料质量控制

邦和药业严格控制生产使用的物料，从物料供应商的管理至物料使用整个过程均进行严格的质量控制，建立物料的到货验收、质量检

验、审核放行、贮存管理、使用管理各个流程的管理程序和操作程序。 整个流程确保了所有投入使用的物料的质量和安全。

Ｃ

、产品质量控制

生产过程控制方面，由质量监督室按照《生产过程监控标准管理规程》对生产全过程进行质量监控，包括对生产操作过程和生产工艺执

行进行确认复核。按照《洁净区环境监测标准管理规程》和《制药用水质量监控标准管理规程》分别对洁净生产环境和制药用水质量进行监控。

现场质量监督员对中间产品进行相关的质量评价，并最终确定中间产品是否放行。

成品质量控制方面，首先由现场质量监督室在产品灯检结束后，对成品进行取样全检，由质量检验室按照成品检验程序进行检验，出具成品

检验报告，成品检验合格后，由质量保证部负责人签发产品包装指令，进行产品包装，现场质量监督员监控包装过程。 包装入库后，由驻厂监督员

抽取批签发样品送批签发检验。批签发合格后，最后经质量受权人审核签发产品审核放行单方可上市销售。产品上市销售后，由质量保证部和销

售部负责对上市产品质量进行跟踪和信息收集。

（

３

）产品质量保证流程

（

４

）质量检验设施设备和质量控制技术

邦和药业建立了专门的质量控制区和质量检验室，拥有先进检验设备和仪器，完全能够满足生产过程、物料、中间产品和成品的质量控

制要求。 邦和药业质量保证部每年组织并参加各类培训，所有人员均能熟练进行各类实验操作，邦和药业的质量控制方法和技术已达到国内

同行业先进水平。

（十）主要产品生产技术及所处的阶段

邦和药业在研项目

４

个，其中重点在研项目

３

个，包括人纤维蛋白原、人凝血酶原复合物和人凝血因子

Ⅷ

，均正在申请临床批件。

项目名称 目前进展情况

人纤维蛋白原 正在申请临床批件

人凝血酶原复合物 正在申请临床批件

人凝血因子

Ⅷ

正在申请临床批件

重组人凝血因子

Ⅷ

工艺优化研究

（十一）邦和药业生产经营用主要资产情况

１

、主要固定资产

邦和药业主要固定资产包括房屋及建筑物、机器设备、运输工具、电子设备及其他。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０

日，邦和药业主要固定资产状况如

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原值 累计折旧 净额 成新率

房屋及建筑物

７

，

１２７．６４ ２

，

１９４．５８ ４

，

９３３．０６ ６９．２１％

机器设备

４

，

２８９．５０ ２

，

２８７．９６ ２

，

００１．５４ ４６．６６％

运输工具

４８８．３６ １６１．７８ ３２６．５８ ６６．８７％

办公设备及其他

９４９．６４ ４６４．３０ ４８５．３４ ５１．１１％

合计

１２

，

８５５．１４ ５

，

１０８．６２ ７

，

７４６．５２

注：成新率

＝

期末固定资产净值

／

期末固定资产原值

其中房屋建筑物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房产证号 位置 用途 权属人 建筑面积 （

Ｍ２

）

１

郑房权证高开字第

２０１０１２４７

号 高新技术开发区玉兰街

２２

号

３

幢

１－２

层 工业 邦和药业

１

，

０３２．３２

２

郑房权证高开字第

２０１０１２４９

号 高新技术开发区玉兰街

２２

号

２

幢

１－２

层 工业 邦和药业

１

，

６１７．４５

３

郑房权证高开字第

２０１０１２５０

号 高新技术开发区玉兰街

２２

号

１

幢

１

层 工业 邦和药业

５

，

４２９．８３

４

郑房权证字第

１２０１１９８９９６

号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玉兰街

２２

号

９

号楼 办公 邦和药业

１

，

５８４．６４

５

武房权证江字第

２０１１００７５２９

号 江汉区唐家墩路

７

、

９

、

１１

号武汉菱角湖万达广场

Ａ

栋

Ａ３

单元

２１

层

２０

室 办公 邦和药业

８４．９８

６

武房权证江字第

２０１１００７５４７

号 江汉区唐家墩路

７

、

９

、

１１

号武汉菱角湖万达广场

Ａ

栋

Ａ２

单元

２５

层

２３

室 办公 邦和药业

８５．６０

７

武房权证江字第

２０１１００７５４４

号 江汉区唐家墩路

７

、

９

、

１１

号武汉菱角湖万达广场

Ａ

栋

Ａ２

单元

２５

层

２２

室 办公 邦和药业

５９．８１

８

武房权证江字第

２０１１００７５４３

号 江汉区唐家墩路

７

、

９

、

１１

号武汉菱角湖万达广场

Ａ

栋

Ａ２

单元

２５

层

２１

室 办公 邦和药业

５９．８１

９

武房权证江字第

２０１１００７５１１

号 江汉区唐家墩路

７

、

９

、

１１

号武汉菱角湖万达广场

Ａ

栋

Ａ２

单元

２５

层

２０

室 办公 邦和药业

５２．６８

１０

武房权证江字第

２０１１００７５１０

号 江汉区唐家墩路

７

、

９

、

１１

号武汉菱角湖万达广场

Ａ

栋

Ａ２

单元

２５

层

１９

室 办公 邦和药业

１２０．９３

１１

武房权证江字第

２０１１００７５０９

号 江汉区唐家墩路

７

、

９

、

１１

号武汉菱角湖万达广场

Ａ

栋

Ａ２

单元

２５

层

１８

室 办公 邦和药业

５０．７６

１２

武房权证江字第

２０１１００７５５５

号 江汉区唐家墩路

７

、

９

、

１１

号武汉菱角湖万达广场

Ａ

栋

Ａ２

单元

２５

层

１７

室 办公 邦和药业

５０．７６

１３

武房权证江字第

２０１１００７５５４

号 江汉区唐家墩路

７

、

９

、

１１

号武汉菱角湖万达广场

Ａ

栋

Ａ２

单元

２５

层

１６

室 办公 邦和药业

５０．７６

１４

武房权证江字第

２０１１００７５５３

号 江汉区唐家墩路

７

、

９

、

１１

号武汉菱角湖万达广场

Ａ

栋

Ａ２

单元

２５

层

１５

室 办公 邦和药业

５０．７６

１５

武房权证江字第

２０１１００７５５２

号 江汉区唐家墩路

７

、

９

、

１１

号武汉菱角湖万达广场

Ａ

栋

Ａ２

单元

２５

层

１３

室 办公 邦和药业

８４．５９

１６

武房权证江字第

２０１１００７５５０

号 江汉区唐家墩路

７

、

９

、

１１

号武汉菱角湖万达广场

Ａ

栋

Ａ２

单元

２５

层

１２

室 办公 邦和药业

８４．９８

１７

武房权证江字第

２０１１００７５１２

号 江汉区唐家墩路

７

、

９

、

１１

号武汉菱角湖万达广场

Ａ

栋

Ａ２

单元

２５

层

１０

室 办公 邦和药业

５９．８１

１８

武房权证江字第

２０１１００７５３５

号 江汉区唐家墩路

７

、

９

、

１１

号武汉菱角湖万达广场

Ａ

栋

Ａ２

单元

２５

层

９

室 办公 邦和药业

５２．６８

１９

武房权证江字第

２０１１００７５３４

号 江汉区唐家墩路

７

、

９

、

１１

号武汉菱角湖万达广场

Ａ

栋

Ａ２

单元

２５

层

８

室 办公 邦和药业

９０．７０

２０

武房权证江字第

２０１１００７５０８

号 江汉区唐家墩路

７

、

９

、

１１

号武汉菱角湖万达广场

Ａ

栋

Ａ２

单元

２５

层

７

室 办公 邦和药业

４４．１７

２１

武房权证江字第

２０１１００７５４５

号 江汉区唐家墩路

７

、

９

、

１１

号武汉菱角湖万达广场

Ａ

栋

Ａ２

单元

２５

层

６

室 办公 邦和药业

５８．９９

２２

武房权证江字第

２０１１００７５３３

号 江汉区唐家墩路

７

、

９

、

１１

号武汉菱角湖万达广场

Ａ

栋

Ａ２

单元

２５

层

５

室 办公 邦和药业

５８．９９

２３

武房权证江字第

２０１１００７５３２

号 江汉区唐家墩路

７

、

９

、

１１

号武汉菱角湖万达广场

Ａ

栋

Ａ２

单元

２５

层

３

室 办公 邦和药业

５８．９９

２４

武房权证江字第

２０１１００７５３１

号 江汉区唐家墩路

７

、

９

、

１１

号武汉菱角湖万达广场

Ａ

栋

Ａ２

单元

２５

层

２

室 办公 邦和药业

５８．９９

２５

武房权证江字第

２０１１００７５３０

号 江汉区唐家墩路

７

、

９

、

１１

号武汉菱角湖万达广场

Ａ

栋

Ａ２

单元

２５

层

１

室 办公 邦和药业

１０３．４８

２６

武房权证江字第

２０１１００７５４９

号 江汉区唐家墩路

７

、

９

、

１１

号武汉菱角湖万达广场

Ａ

栋

Ａ２

单元

２５

层

１１

室 办公 邦和药业

４５．７８

２７

广房权证广字第

１１－００８１１

号 广水市桐柏大道

２０９

号 工业 广仁药业

３

，

７９２．４６

２８

广房权证广字第

１１－００８１２

号 广水市桐柏大道

２０９

号 工业 广仁药业

１１

，

９１９．６３

２９

上房权证大字第

２００８１００８１

号 上林县大丰镇东关路

１

号 医疗办公 上林邦和

１

，

９４８．３６

３０

醴房权证来龙门字第

７１２００２０４４

号

珊田村泉塘组 综合 醴陵邦和

２

，

９６６．８０

注

１

：邦和药业科研楼已竣工，正在进行竣工验收和办理房产证。

注

２

：第

５－２６

项的共计

２２

套房产，合计面积为

１

，

４８３．０３

平米，主要为邦和药业在武汉菱角湖万达广场第

２５

层购买的办公楼，原用于武汉邦

和营销公司办公用，

２０１３

年开始武汉邦和营销公司不再继续使用该处房产，未来邦和药业将根据经营需要使用或予以转让。

２

、主要无形资产

（

１

）土地使用权

序号 土地使用证号 位置 用途 土地使用权人 使用权类型 面积 （

Ｍ２

）

１

郑国用 （

２０１０

）第

０２９８

号 石楠路东 、玉兰街北 工业 邦和药业 出让

２８

，

４３０．５

２

广水市国用 （

２００７

第

０３０１０２０４１－２－１－１

）号

广水 市 广 水 办 事 处 桐 柏 大

道

２０９

号

工业 广仁药业 出让

８

，

４２８．９

３

广水市国用 （

２００７

）第

０３０１０２０４１－２－１－２

号

广水 市 广 水 办 事 处 桐 柏 大

道

２０９

号

工业 广仁药业 出让

１８

，

２８６．５

４

上国用 （

２００８

）第

１１９

号 上林县城古洞路

医疗卫生用

地

上林邦和 出让

２

，

６２１．６

５

醴国用 （

２０１２

）第

０１９１

号

来龙 门 街 道 办 事 处 珊 田 村

双树组 、泉塘组

工业 醴陵邦和 出让

７

，

１２３．３

上林邦和的大门、人行道及部分园林景观等占用的土地（土地面积

１

，

８３６．１８

平方米）尚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该部分土地上林县单采血

浆站与上林县城乡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

２７

日签订了《土地转让协议》，后因经办人员变化等原因导致该宗土地证一直未办理下来，

２００５

年上林县单采血浆站改制时，经上林县人民政府批准认可及南宁市金正资产评估事务所评估确认，改制后的上林邦和资产包括上述尚

未办妥土地使用权证书的土地。 上林邦和尚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的土地账面原值约

９５

万元。

（

２

）注册商标

除上述自有商标外，根据张清心与广仁药业签订的《安黛青商标使用合同书》，张清心将其拥有的证书号为第

３３４７３２１

号的注册商标（核定

使用商品第

５

类：片剂；膏剂；胶丸；酊剂；医用营养品；中药成药；人用药；医药用糖浆；医药制剂；医用药物）授权广仁药业在第

５

类中药制剂（牛

黄消炎丸）商品上使用，许可使用期限自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３

日止。该商标使用已办理完成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的备案

手续。

（

３

）专利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

权人

专利

类别

申请日 专利号 核发证书情况

１

一种从组分

Ⅰ＋Ⅲ

或组分

Ⅲ

中提取人免疫球蛋白的方

法

邦和药业 发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３１

日

ＺＬ２００９１００６５６１３．２

第

８４５１２５

号

２

包有薄膜衣的妇月康胶囊

颗粒

广仁药业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５

日

ＺＬ２００９２０２８８８６１．９

第

１５１５０５０

号

３

包薄膜衣的抗骨增生片 广仁药业 实用新型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６

日

ＺＬ２００９２０２８８８６２．３

第

１５１５０５１

号

因邦和药业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变更公司名称，邦和药业正在办理上述邦和药业名下房产证书、土地使用权证书、专利、商标等相关产权证书的

更名手续，该事项不会影响该等证书的真实有效性。

七、邦和药业最近两年及一期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

邦和药业在编制两年一期的财务报表时， 对邦和药业的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中与上海莱士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有重大差异的部分，已

经按照上海莱士的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进行了调整。 根据经国富浩华出具的“国浩专审字［

２０１３

］

４０５Ａ０００３

号”《审计报告》，邦和药业最近两

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

１

）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３．４．３０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流动资产

１８８

，

３０７

，

８４８．８３ １９０

，

５２７

，

００７．５２ １５８

，

９１２

，

１８７．９２

非流动资产

１９１

，

６８５

，

５２５．０９ １９１

，

９６４

，

２９７．７７ １５４

，

３１１

，

２８２．６３

资产总计

３７９

，

９９３

，

３７３．９２ ３８２

，

４９１

，

３０５．２９ ３１３

，

２２３

，

４７０．５５

流动负债

１３６

，

８１２

，

６０１．５６ １２２

，

４３９

，

５１７．６１ ９４

，

４０８

，

４６０．０７

非流动负债

－ －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负债合计

１３６

，

８１２

，

６０１．５６ １２２

，

４３９

，

５１７．６１ ９９

，

４０８

，

４６０．０７

股东权益合计

２４３

，

１８０

，

７７２．３６ ２６０

，

０５１

，

７８７．６８ ２１３

，

８１５

，

０１０．４８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２４２

，

７８８

，

１６７．３６ ２５９

，

６５２

，

３０９．８７ ２１１

，

３０２

，

９９５．０１

（

２

）合并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４

月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营业收入

５１

，

２２５

，

８６８．０７ ２３１

，

９９８

，

１５４．０１ １９７

，

８６０

，

６５５．５５

营业成本

１８

，

１８１

，

９９５．１８ ７０

，

８８６

，

８４３．２３ ６８

，

１２０

，

０３２．１９

营业利润

３

，

７３８

，

１９０．３０ ８７

，

０１９

，

６１５．７７ ８２

，

８７１

，

６７７．３０

利润总额

４

，

８１０

，

７６１．９２ ８７

，

７９６

，

１０１．３０ ８４

，

２２０

，

６２２．６９

净利润

２

，

６２８

，

９８４．６８ ７１

，

７３６

，

７７７．２０ ７１

，

３３９

，

０９０．８５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２

，

６３５

，

８５７．４９ ７１

，

７３６

，

４３２．３８ ７０

，

４００

，

１５５．１８

（

３

）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４

月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８

，

５１１

，

９４５．９７ ６９

，

７６５

，

８８１．５９ ７３

，

５３８

，

４８５．１７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０

，

１５３

，

１４４．６７ －４５

，

１７２

，

６６６．０３ －３６

，

７６５

，

４０８．３６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６

，

１１０

，

７４７．７８ －５

，

０９６

，

０４５．３１ －６

，

４３３

，

５３４．９４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２２

，

５５４

，

３４２．８６ １９

，

４９７

，

１７０．２５ ３０

，

３３９

，

５４１．８７

（

４

）主要财务指标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３．４．３０

或

２０１３

年

１－４

月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或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或

２０１１

年度

流动比率

１．３８ １．５６ １．６８

速动比率

０．６０ ０．８６ ０．９９

资产负债率 （母公司 ）

３１．３８％ ２８．６４％ ２８．４３％

资产负债率 （合并 ）

３６．００％ ３２．０１％ ３１．７４％

应收账款周转率 （次 ）

９．２９ １４．１５ １０．２６

存货周转率 （次 ）

１．９３ ３．４３ ３．２１

净资产收益率

１．０９％ ２７．６３％ ３３．３２％

注：为了增强可比性，上表中

２０１３

年

１－４

月的应收账款周转率和存货周转率进行了年化处理。

八、最近三年资产评估、交易、增资或改制情况

（一）最近三年的资产评估情况

１

、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河南龙源智博联合资产评估事务所对邦和药业整体变更设立股份公司时所涉及的资产及负债进行了评估，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出具了豫龙源智博评报字（

２００９

）第

０３３

号《资产评估报告》。 评估选用资产基础法（成本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果。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资产基础法评估价值为

８

，

０７６．０３

万元，增值率为

２４．８５％

。 由于河南龙源智博联合资产评估事务所不具备证券从业资质，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上述评估进行了评估复核，并出具了国融兴华评核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０２

号《

＜

郑州邦和生物药业有限

公司拟进行股份制改制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

资产评估复核报告》，确认原评估结论基本合理。

２

、中通诚资产评估对本次交易拟购买资产进行了评估，出具了中通评报字〔

２０１３

〕

１０５

号评估报告。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０

日，采用收益法评估

价值为

１８０

，

６９５．６０

万元，增值率为

５８３．８１％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评估结果比前次邦和药业整体变更设立股份公司时评估结果高出

１７２

，

６１９．５７

万

元。主要原因为评估目的、评估方法、评估时间不同。 前次评估基准日与本次评估基准日间隔较长，在此期间，邦和药业资产规模不断扩大，财

务状况不断优化，盈利能力明显提升。 前次评估是为整体变更设立股份公司提供依据，确认无出资不实的情形，前次评估选择资产基础法。本

次评估目的是为交易双方在公平、自愿的原则下交易资产提供作价参考依据，采用收益法能够更好地提供市场化作价依据。

（二）最近三年的资产交易、增资、股权转让情况

１

、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转让所持苏州麦迪仙全部

４０％

股权

苏州麦迪仙成立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注册资本

２

，

６５０

万元，主要从事新药研发业务。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苏州麦迪仙总资产

２

，

０４８．０４

万元，净

资产

２

，

０３７．４６

万元，

２０１２

年度实现净利润

－３４６．７６

万元。

２０１１

年邦和药业投资

２

，

０００

万元，持有苏州麦迪仙

４０％

股权，但不构成控股，以权益法核算。

由于苏州麦迪仙目前主要从事新药（西药）研发，尚处于前期研发阶段，该公司一直亏损，其产品研发方向与收购后的上海莱士及邦和药

业发展方向并不符合，同时邦和药业对其不能实现控制，故邦和药业将其进行转让。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２

日， 经邦和股份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邦和药业以

８１５．００

万元向吴罗生转让其持有苏州麦迪仙全部

４０％

股

权，转让对价为邦和药业持有该部分股权对应的苏州麦迪仙经审计的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账面净资产值。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２

日，苏州麦迪仙股东

会审议通过邦和药业转让其所持有苏州麦迪仙

４０％

股权，其他股东放弃优先受让权。 同日，邦和药业与吴罗生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４

日，苏州麦迪仙取得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出具的《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２

、邦和药业公司增资、改制及股权转让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８

日，盈泰九鼎以人民币

２

，

７７０．００

万元对邦和股份进行增资，其中增加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０

万元，

２

，

５７０．００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增资

完成后，邦和股份注册资本由

６

，

３００．００

万元增加至

６

，

５００．００

万元。 盈泰九鼎此次增资价格为

１３．８５

元

／

股，对应邦和药业整体估值约

９０

，

０００．００

万

元，系根据邦和药业当时的盈利状况及未来发展预期，通过市场化协商确定。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间，邦和药业股权进行了多次转让，股权转让比例均较小，转让价格均参考盈泰九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增资价格确定。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科瑞天诚收购邦和药业

３１．１７％

股权，新疆华建收购邦和药业

３１．８３％

股权，该次交易价格对应邦和药业整体估值为

１８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交易价格的确定系交易各方综合考虑血液制品行业的发展状况、可比公司和可比交易的估值情况、邦和药业的经营利润情况及发展前

景等因素，并参考评估机构的建议，通过市场化磋商达成的。

邦和药业最近三年的增资、改制及股权转让情况详见“第四节 交易标的”之“二、邦和药业历史沿革”。

本次交易中，对邦和药业的整体作价与科瑞天诚和新疆华建前次交易的价格相同，均为

１８０

，

０００

万元。与

２０１０

年盈泰九鼎增资估值差异的

主要原因为：

（

１

）邦和药业盈利能力提升

近三年，血液制品行业保持高景气度，市场需求不断扩大，产品销售价格不断提升。 邦和药业采浆能力和管理能力不断加强，采浆量和生

产规模逐步扩大。 邦和药业生产技术和研发水平不断提升，产品收率稳步提高，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获得乙型肝炎人免疫球蛋白药品生产批准文号，

且已向国家药监局申报了

３

个新品种。邦和药业自身经营状况的提升和盈利能力的增强是本次交易价格高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盈泰九鼎增资价格的

内在原因。

（

２

）控制权溢价与同行业协同效应

２０１０

年盈泰九鼎增资后，持股比例为

３．０８％

，对邦和股份不构成控制或重大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海莱士持有邦和药业

１００％

股权，能够

实际控制邦和药业生产经营，即本次交易具有控制权溢价的效应。

同时，本次交易为血液制品同行业整合，本次交易后本公司与邦和药业能够更好发挥在血浆采集、研发、生产、销售等方面的规模效应和

协同优势，而盈泰九鼎仅是财务投资人，产业投资与财务投资对估值的差异也是交易价格提升的重要原因。

九、评估情况

（一）评估结果

中通诚资产评估对标的资产采用了收益法和市场法进行评估，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０

日，出具了中通评报字〔

２０１３

〕

１０５

号《资产评估

报告》。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０

日，交易标的邦和药业

１００％

股权按收益法评估价值为

１８０

，

６９５．６０

万元，评估增值率为

５８３．８１％

（相比母公司报表口径

账面净资产

２６

，

４２４．９２

万元）；按市场法评估价值为

１８１

，

５１３．４５

万元，评估增值率为

５８６．９０％

，最终确定以收益法评估值作为最终的评估结果。

收益法评估是以资产的预期收益为价值标准，反映的是资产的获利能力的大小，其评估出的企业价值涵盖了企业的有形资产及无形资

产的价值。 本次评估收益法评估值比市场法评估值略低

８１７．８５

万元，差异额占收益法评估值的比例为

０．４５％

，两种方法评估值相差较小。 中通

诚资产评估基于谨慎性原则，选择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结果。

（二）收益法评估结果说明

１

、收益法评估基础和假设

本次评估，是在邦和药业持续经营假设条件下进行的。

（

１

）假定邦和药业经营所遵循的国家及地方现行的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国家宏观经济形势无重大变化，本次交易各方所处地区的政治、

经济和社会环境无重大变化，无其他不可预测和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

２

）针对评估基准日资产的实际状况，假设企业持续经营。

（

３

）假设邦和药业现有的和未来的经营管理者是尽职的，且邦和药业管理层有能力担当其职务。 能保持邦和药业正常经营态势，发展规

划及生产经营计划能如期基本实现。

（

４

）假设邦和药业完全遵守国家所有相关的法律法规，不会出现影响邦和药业发展和收益实现的重大违规事项。

（

５

）邦和药业未来将采取的会计政策无重大改变。

（

６

）邦和药业在现有的管理方式和管理水平的基础上，经营范围、方式与目前方向保持一致。

（

７

）假设根据国家规定，目前已执行或已确定将要执行的有关利率、汇率、税赋基准和税率以及政策性收费规定等不发生重大变化。

（

８

）假设未来邦和药业能够顺利通过当地高新技术企业复审，将一直享受

１５％

所得税优惠政策。

（

９

）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邦和药业已顺利通过

ＧＭＰ

两次复检，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企业完成本次

ＧＭＰ

改造后已开始正常生产，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底第

一批产品已顺利通过河南省药监局的初步检查，综合上述情况后，假设邦和药业能够顺利通过本次

ＧＭＰ

验收。

（

１０

）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因素及不可预见因素（如政策变化导致下属浆站的关停，因市政规划等原因造成企业搬迁等）对企业造成重大

不利影响。

２

、收益法模型及参数

（

１

）评估模型

本次收益法评估模型选用企业自由现金流。 以审定的母公司财务报表为基础，采用现金流折现的方法计算企业价值。

（

２

）收益法公式

首先运用企业折现现金流量模型计算企业整体收益折现值，加上非经营性资产及溢余资产的价值，减去有息负债、非经营性债务，得出被

评估单位股东权益价值。

（下转B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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